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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67/2021_2022__E5_A4_A9_

E6_B4_A5_E5_B8_82_E6_c66_567153.htm 近日，市教委发出《

关于进一步规范成人高等教育管理的通知》，提醒各普通高

校成教学院(继续教育学院)、网络学院、成人高校，独立设

置高职院校，外地普通高校在津函授站及网络教学中心，严

格禁止招收所谓的“预科生”和“跟读生”。 通知指出，各

类院校要慎重选择成人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合作办学机构，

严禁与个人、非法人单位和不具备条件的机构合作办学。各

院校要统一归口管理本校招生工作，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，

一律不得委托各院(系)、函授站(点)进行招生，严禁委托任何

中介机构或个人代理招生。招生章程必须如实反映本校的实

际情况，内容包括招生范围、学习形式、学制和年限、办学

地点、录取原则、收费标准、证书性质等，不得发布模糊和

虚假信息误导学生。 另外，从2007年起，成人高校招生将全

面实行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制度，各校要严格执行。对新生入

学资格要进行认真核查，特别是专升本学生，必须是持有经

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或是经高等教育自

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。对不符

合条件或弄虚作假、违纪舞弊者，应取消其入学资格，并报

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备案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